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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建艺，证券

代码：002789）在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1月3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通过自查及书面征询函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有关事

项进行核实，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5、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未发现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敬请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已披露的风险因素。资本市场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市

场，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公司经营情况、金融市场流动性、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多

元因素影响，对此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

投资。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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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0月17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

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54）。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3日14:3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77号成都中国太平金融大厦37楼

4、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1月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3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晓晴女士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40名，其所持股份总数为159,969,97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1.1293%。 其中：（1）参加现场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92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44%；（2）参加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33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8,043,9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8749%。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3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416,7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3192%。

3、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何俊辉、叶

婷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9,547,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2%；反对28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9%；弃权1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9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382%；反对

2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764%；弃权137,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5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2、《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690,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707%；反对29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8%；弃权37,988,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903,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4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9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209%；反对

29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29%；弃权129,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6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638,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385%；反对28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7%；弃权38,045,4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93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9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899%；反对

28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60%；弃权185,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84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683,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666%；反对29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0%；弃权37,995,1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906,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5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9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478%；反对

2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95%；弃权135,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27%。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4、《关于修订〈董事、监事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649,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451%；反对29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3%；弃权38,022,5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936,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6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95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285%；反对

29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50%；弃权162,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365%。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5、《关于修订〈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及考评奖惩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586,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057%；反对38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6%；弃权37,995,5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908,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5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89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217%；反对

38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591%；弃权135,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92%。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653,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474%；反对28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2%；弃权38,031,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938,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7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95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816%；反对

28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971%；弃权172,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13%。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657,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501%；反对29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0%；弃权38,018,4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937,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6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96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554%；反对

29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778%；弃权158,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68%。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8、《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613,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228%；反对31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3%；弃权38,040,6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938,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7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9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513%；反对

3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33%；弃权180,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54%。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9,49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1%；反对30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7%；弃权1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94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5479%；反对

30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247%；弃权165,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75%。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

4.01选举林晓晴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7,585,7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2,4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33%。

经选举，林晓晴女士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2�选举陈俊超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7,584,1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0,8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74%。

经选举，陈俊超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3�选举程茗浪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7,581,7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8,4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83%。

经选举，程茗浪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4�选举熊鹰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7,582,4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9,1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61%。

经选举，熊鹰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5�选举欧云川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7,720,2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66,9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087%。

经选举，欧云川女士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

5.01�选举董大勇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7,587,2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1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3,9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63%。

经选举，董大勇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2�选举申宇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7,667,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14,0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199%。

经选举，申宇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3�选举应千伟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7,582,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9,1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74%。

经选举，应千伟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何俊辉、叶婷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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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0月15日进行换届选举。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包括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职工

民主提名并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程宝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程宝平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备查文件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附件：程宝平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附件：程宝平先生简历

程宝平先生，1972年10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财务负

责人，曾任四川中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程宝平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宝平先生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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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1月3日

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3日以口头通知、电话通知的方式

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全体与会董事推举董事林晓晴女士主持本

次会议，林晓晴女士对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间等事项向与会董事作出说明。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林晓晴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陈俊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林晓晴（召集人）、陈俊超、程茗浪，上述成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大勇（召集人）、申宇、程茗浪，上述成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应千伟（召集人）、董大勇、林晓晴，上述成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申宇（召集人）、应千伟、程宝平，上述成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程茗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与第

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周文飞先生、徐丹萍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程宝平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

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工程师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冯辉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与第

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丽竹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

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28-85003688

联系传真：028-85003588

电子邮箱：zqb@cdlq.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77号成都中国太平金融大厦37楼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敏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天天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林晓晴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96年6月，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长，政协第六届深圳市罗

湖区委员会委员、深圳市罗湖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五届执委会（理事会）常务委员（常务理

事）、深圳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曾任公司副总经理。 林晓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420,000股。 林晓晴女

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林晓晴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陈俊超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89年9月，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先后任

深圳经世瑞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凯利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等。 陈俊超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715,000股。 陈俊超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俊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

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程茗浪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9年12月，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云南

德胜钒钛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楚雄德胜煤化工有限公司董事、云南德胜物流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云南

德胜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程茗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00,000股。 程茗浪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茗浪先生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周文飞先生，1976年10月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一级建造师。 周文飞先

生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曾任公司公路分公司经理。 周文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文飞先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徐丹萍女士，1987年2月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律师。 徐丹萍女士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曾任海南丹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四川神农中医农业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等。 徐丹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徐丹萍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程宝平先生，1972年10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财务负

责人，曾任四川中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程宝平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宝平先生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冯辉先生，1975年1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一级建造师、注册一级造价

工程师及注册安全工程师。冯辉先生现任公司总工程师，先后任公司新疆分公司主任工程师，公司经营

部副经理、机料部副经理、安全部经理、安全总监等。冯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0,800股，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冯辉先生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陈丽竹女士，1990年11月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曾任公

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成路聚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成都新希望

文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和成都华西能航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副总监。陈丽竹女士目

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丽竹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王敏先生，1984年3月生，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本科学历。 王敏先生历任公司项目经理、设施

分公司经理，现任公司审计负责人。 王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杨天天女士，1988年1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杨天天女士曾任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主管，现任公司证券部副经理。 杨天天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天天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606� � � � � � � �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25-048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网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通过其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十五

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五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以下简称“公示” ）。 大

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大连电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瓷材料” ）为推荐中标候选人，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根据公示，大瓷材料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十五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五次线路装置性材料

招标采购）～瓷绝缘子包2、包3以及复合绝缘子包6的推荐中标候选人。 根据该公示内容，大瓷材料预中标

瓷绝缘子111,000余片、预中标金额约5,100万元；预中标复合绝缘子5,100余支，预中标金额约800万元。

根据上述公示，大瓷材料预中标金额共计约5,900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3.94%。

上述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

为国网物资有限公司， 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

二、交易对手介绍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为原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9日，2017年11月30日更名为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 该公司是以投资、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的特大型国有独资电力企业。

国网物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9日成立，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总部集中招

标代理平台和重大工程物资供应服务的专业机构，为电网建设、生产运行和经营管理提供高效招标代理和

物资供应服务。

2024年度，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形成收入约为7.94亿元，占当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53.06%。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中标项目

的合同履行将对公司今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1、本招标活动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组织的集中招标，待三天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大瓷材料将被确认

为中标人，并将与各包段的电力公司分别签署项目合同。

2、截止本公告日，大瓷材料尚未获得正式的中标通知书，项目合同的签署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 � � � � � �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5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

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8.97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实际情况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2025年4月10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

司截至2025年10月31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回购股份。 截至2025

年10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4,

136,5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6%，最高成交价为34.0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0.35元/股，支付金额为

940,069,780.62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公司回购股

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

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850� � � � � � � �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5-077

债券代码：127066� � � � � � � �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中，因激励对象离职、身故而失效的第三个行权期期权以及第二个行权期部分未行权的期权予以注销。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74）。

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数量为189,160份，涉及人数为48人。 经公司申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2025年11月3日，公司已完成前述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850� � � � � � � �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5-078

债券代码：127066� � � � � � � �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香港全资子

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不超

过300万港元（按公告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275万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1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8）、《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近日，公司完成了香港全资子公司的相关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注册证书，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公司英文名称：KEDALI� (HONG� KONG)� LIMITED

公司中文名称：科达利（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证明书编号：79046257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证书日期：2025年10月30日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骆克道54-62号博汇大厦16楼04-05单元

本次投资尚需获得中国境内的发改委部门、商务部门、外汇部门等相关政府机关的备案或审批，能否取

得相关备案或批准以及何时取得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283� � � � � � � � �证券简称：坤恒顺维 公告编号：2025-052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 （星期四） 15:00-16: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至11月12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public@ksw-tec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

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等， 公司计划于

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指标等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吉林先生

董事会秘书：赵燕女士

财务负责人：牟兰女士

独立董事：逯东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至11月12日 （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public@ksw-tech.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赵燕

电话：028-87991255

传真：028-61770753

邮箱：public@ksw-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721� � � � � � � �证券简称：龙图光罩 公告编号：2025-032

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象山社区新玉路北侧圣佐治科技工业园深圳市龙图

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

普通股股东人数 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8,636,99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8,636,9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90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90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柯汉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2、董事会秘书邓少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536,247 99.8719 44,005 0.0560 56,744 0.072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533,347 99.8682 46,905 0.0596 56,744 0.072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运、杨小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0212� � � � � � � �证券简称：绿能慧充 公告编号：2025-055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6,000万元~12,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871.94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24%

累计已回购金额 7,119.3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75元/股~8.9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召开公司十一届二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

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

万元 （含），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00元/股

（含）。

本次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12月10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4-04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未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2025年10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871.9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4%，购买的最高价

为8.96元/股、最低价为6.7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7119.32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0975� � � � � � � �证券简称：山金国际 公告编号：2025-054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5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拟使用自有资金及

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依

法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9.7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30日、5月20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1日， 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1,

834,9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其中，最高成交价为19.45元/股，最低成交价17.8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34,092,534.4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回购专项贷款， 回购价格未超过确定的价格上限29.70元/

股（含）。 公司回购进展情况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A股股份实施过程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相

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交易价格等符合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

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信息披露

202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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